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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劳动法对企业的影响新劳动法对企业的影响新劳动法对企业的影响新劳动法对企业的影响 

2008年 1月 1日开始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中，对过往未完善的劳动合

同法律注入了一支强心针，渐渐注重保障劳动人民。新旧对比之下，新劳动法更

加规范，当中定义了:试用期的规定;劳动合同的种类;劳动合同的解除;经济补偿金

的规定;以及对用人单位违法签订劳动合同的处罚规定。  

 

在这些规定中，尤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最为抢眼。根据新《劳

动合同法》之表述，以下三种情况，用人单位必须与劳动者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

合同：  

一、劳动者在其任职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需要续签劳动合同时，劳动者提

出要续签之意愿或要求，则用人单位就应该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二、用人单位初次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或者是国有企业进行改制重新签订劳

动合同，如果职工在这个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并且离退休的时间不足十年，这

样的“双十”职工，用人单位也应当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三、在连续订立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以后，劳动者在没有违规，违纪，违

法的情形，没有因患病、负伤而不能胜任工作的情况下，若劳动者提出要求续订

劳动合同意愿时，用人单位应当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针对该法例，我们认为不论是职场上的“新手”或“老手”，都将以劳动者的身

份获得更多的福利和保障。同时，新《劳动合同法》也引发了很多企业的高度关

注，如何应对这一新法规变成了公司企业 2008年的首个任务。  

 

不过，落实《劳动合同法》缺少不了实施细则。实施细则的出台，将会对如

何正确地贯彻《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目前，宏杰的相关专

业人士正在期盼该细则的出台，待细则出台后，我们定将秉承一贯的专业服务精

神，为大家作进一步的详细介绍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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